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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月5日

（2021）浙0212民初16664号
上海意隆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王亚南诉

被告上海意隆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
月28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733号

曹海燕：本院受理原告蒋光燕与被告曹海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
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927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沈国文独任审理，
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2022年2
月23日8时30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希望你们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1248号

严艺超：本院受理原告曾雄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825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严艺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曾雄彬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8年
1月7日起计付至款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
之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的四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6元，由
严艺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2破36号

临海市人民法院根据项义宝的申请于2021年9月
22日裁定受理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临海市成
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2月12日
前，向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22号;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
话:0576-85127569、13958565659潘律师)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临海市
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九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2破65号

临海市人民法院根据临海市杰涛伟灯饰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21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临海市皓
凯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临海市皓凯照明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2月15
日前，向临海市皓凯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22号;邮政编
码:317000; 联 系 电 话:0576-85127566、
13906767028程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临海市皓凯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临海市皓凯照明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2破7号

本院根据郑晓儒的申请于2021年11月16日裁
定受理浙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1年12月1日指定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为浙
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硅都电力电
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2月13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一)线上申报方式：债权人进行线上
申报的，可选择手机端和电脑端两种方式。手机端通
过微信搜索“破易通”，关注公众号，点击“债权申报"

“申报入口”进行登录:或电脑端通过链接“https://zqr.
poyitong.com"登陆“破易通”破产办案工作平台进行
申报，本案的案件识别码是:1113567。(二)线下申报

方式：如线上申报确有困难者，可携带原件、复印件到
管理人办公现场进行线下申报。线下申报地址: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街401号四楼浙江万申佳律师
事务所510办公室；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吴京
来；联系电话:18358836667。(三)邮寄申报方式：邮寄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街401号四楼浙江万
申佳律师事务所510办公室；邮政编码:323000;联系
人:吴京来:联系电话:18358836667。申报债权需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控人
应尽快向浙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移交公
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账册、会计
凭证、审计报告等相关材料。浙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浙江硅都电
力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物。(管
理人账户名称:浙江硅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开
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账号:
90010122000273137)本院定于2021年2月17日09
时00分在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02破14号之一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福建省尤溪天
丰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9月11日依法受
理丽水市致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案浙江省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于2021年7月26日作出(2021)浙11民辖5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人民法院审理。本院查明，债务人丽水市致胜实业
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本院认为，债务人丽水市致
胜实业有限公司已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情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
规定，本院于2021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丽水市致
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1)浙1102破14号之二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福建省尤溪天丰
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9月11日依法受理
丽水市致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
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案浙江省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
准，于2021年7月26日作出(2021)浙11民辖56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
民法院审理。本院查明，债务人丽水市致胜实业有
限公司在宣告破产后，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本院
认为，债务人丽水市致胜实业有限公司符合终结破
产程序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
院于2021年12月30日裁定终结丽水市致胜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湖州亨达铝业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赔偿协议
甲方：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吴兴大道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5240025647589
负责人：陈勇杰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
地址：湖州市吴兴大道1号吴兴区行政中心4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524K149977247
负责人：何晔波
乙方：湖州亨达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州市织里镇洋西东阁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766419964L
法定代表人：周圣钦
根据《湖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管理办法》，甲乙

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乙方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
害，达成修复协议如下：

一、损害事实
2021年5月19日，执法人员对湖州亨达铝业有限公司

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未采取有效措施对因酸泵管
道破裂而泄漏的硫酸液进行收集处置，导致泄漏的硫酸液
外溢至厂区东侧的雨水管。该公司未及时关闭雨水应急阀
门，使得硫酸液通过雨水管道排至南侧河道。织里镇人民
政府委托湖州捷信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单位冷冻机房地面积
水、雨水管集水井和雨水排放口内进行水样采集。根据湖
州捷信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该单位冷冻机房地
面积水pH值为1.60，雨水管集水井pH值为3.37，雨水排放
口 pH 值 为 2.21，均 超 过《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表4中一级排放限值，与《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标准中pH为6存在明显的差
异，对环境造成污染。根据相关证据材料确认，湖州亨达铝
业有限公司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及采取相关措

施的行为，导致硫酸液共计1.5吨混同雨水通过雨水排放口
外流影响外环境，对周边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环境造成损害事
实。有关证据详见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

《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
二、鉴定评估
结论根据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州亨达铝业有限公司对周边地表和
沉积物的环境造成损害，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费用9000元。

三、磋商意见
2021年11月19日，甲乙双方召开磋商会议，湖州亨达

铝业有限公司解释了此次未及时启动水污染应急方案及采
取相关措施案件中的行为实施的经过；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吴兴分局根据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解释污染物排放数量核定、损害量化、估
算方法及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经过磋商，甲乙双方行

成以下磋商意见：1.乙方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
及采取相关措施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价值量9000
元；2.乙方支付本次案件司法确认文书公示费用；3.同意乙
方采取资金补偿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四、履行方式
1.乙方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4000元，履行赔偿责任

期限是2021年11月30日前；
2、如乙方不按约定时间、约定内容履行的或不完全履

行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缴未履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五、其他甲乙双方及时共同向吴兴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本协议经吴兴区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效
力。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的，甲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4份，甲乙双方、鉴
定评估单位各执一份。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

2022年1月5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裁定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ZH1900000113274号

本金（元）

95,937,520.00

欠息（元）

18,838,667.00

其他费用（元）

264,032.00

担保人（抵质押人及保证人）

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高速客运有限公司、王海斌、陈优美

本院将于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2月9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中达油66”船；船籍港：舟山；
船舶种类：油船（闪点＞60℃）；总吨位：499；净
吨位：279；总长：53.20米；船长：49.00米；船宽：
9.20 米；型深：4.10 米；航区：近海航区（A1＋
A2）（该船可航行内河 A、B 级）。造船地点及
建造厂：浙江台州/台州市安达船舶制造有限

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9 年3月18日。该船
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西码头对开水
域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
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 305
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5日

拍卖公告

今起国内航线取消征收燃油附加费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的相关文件，自2022年1月5日零时起（出

票日期），取消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天津航空、昆

明航空、桂林航空、西部航空、瑞丽航空等航空公司已发布通知取消征收国内

航线燃油附加费。

乘务员列车上救下被拐婴儿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在兰州开往温州的K306/7次列车上，两名旅客找到乘务员高静

霞，声称自己是帮别人照看孩子，希望乘务员能帮忙找点奶粉。但该旅客随

后又改口称自

己 是 孩 子 父

母。高静霞告

知列车长后，列

车长及时联系

乘警。经乘警

询问，两名旅客

承认婴儿是通

过买卖交易得

来。目前涉案

人员已被公安

部门逮捕，被拐

婴儿已被平安

带回兰州。


